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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7_EF_BC_9A2_c55_240060.htm 关于做好我省2007年度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湘人函[2007]48号各

市州人事局、建设局（建委），衡阳市、邵阳市建工局，省

直及中央在长各单位人事（职改）部门： 根据建设部《关

于2007年度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时间安排的通知》

（建办市函[2007]181号）精神，为做好我省2007年度二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现就有关考务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组织管理 我省2007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由

省人事厅、省建设厅统一部署，市（州）人事、建设部门组

织报名，全省统一组织考试、划定合格线。考试合格后颁发

由省人事厅统一印制、省人事厅和省建设厅共同用印的湖南

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 我省2007

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时间为2007年10月27日至28日。考

试设《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3个科目。 2007年《专业工程管理

与实务》科目的专业类别进行了调整，将原“房屋建筑、装

饰装修”合并为“建筑工程”；原“矿山、冶炼（土木部分

内容）”合并为“矿业工程”；原“电力、石油化工、机电

安装、冶炼（机电部分内容）合并为”机电工程“，调整后

设置了6个专业类别：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矿业工程和机电工程。对于2006年报名参加

考试且部分科目合格、2007年需要继续参加考试的人员，凡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中房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



矿山工程、冶炼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装饰

装修工程专业未通过的，应当按原各科目考试大纲的要求复

习备考，《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中其他专业未通过的

均按新大纲考试，《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和《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科目一律按新大纲要求进行考试。其他参加二

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的人员，报名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调

整后的《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中选择其中一个相应专

业类别。各科目具体考试时间和考务工作计划详见附件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两个科

目的题型为客观题，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专业工程

管理与实务》的试题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用2B铅笔

在答题卡上作答，主观题用黑色、蓝色钢笔或签字笔在试卷

上作答。 三、报名条件及获得执业资格证书条件 我省二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按湘人发[2004]97号的有关规定

执行；根据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建市监函[2005]44号文件规

定，符合报名条件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免考相应科目： 

（1）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

满15年，可免《建设工程施工管理》考试； （2）取得一级项

目经理资质证书，并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一级项

目经理资质证书，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可免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和《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

； （3）已取得某一个专业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可

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选择另一个《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

目的考试。考试合格后核发相应专业合格证明。该证明作为

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别的依据。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成绩实行滚动和非滚动两种管理办法。报考3个科目的人员，



必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的考试，即

可获得执业资格证书；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

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执业资格证书。 四

、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考务数据采用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下发的《通用人事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续考人员的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

科目代码不变；其他人员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

见附件2.增设专业考试的考生考试级别为“9”。 五、报名时

间、地点及程序 （一）全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截

止日期为2007年6月15日。各市、州的具体报名时间和地点，

由各地人事考试部门自行确定。省直及中央在长单位的报名

具体日期为6月13至15日，报名地点：军凯宾馆（长沙市远大

一路132号），咨询电话：4688383. （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的报考程序如下： 1、报考人员申请并填写《资格考

试登记表》（见附件3），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原

件及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年限证

明、3张近期同底免冠1寸照片以及已填涂的“报名信息卡”

。《资格考试登记表》由所在单位签署审核意见。免试人员

还需提供一级或二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各市、州报考人员

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统一携带上述申报资料到当地人事考试

部门报名，各市、州职改办会同业务主管部门进行报考资格

审查；省直及中央在长单位报考人员的申报材料由所在单位

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送省人事考试院报名，省职改办会同省

建设厅对申报材料进行报考资格审查。 《资格考试登记表》

由各地、市州主管部门按省里统一规定的样式自行印制（或



从省人事编制网下载打印）。省直及中央在长单位需要《资

格考试登记表》、“报名信息卡”、《报考手册》等报名材

料的，可到省人事考试院领购。 六、工作要求 （一）各地在

组织报名时，必须严格掌握报考条件，认真核对报考人员的

身份和资格，并注意审核身份证的有效期限，对弄虚作假的

，要严肃查处。经审查符合免试部分科目条件人员的《资格

考试登记表》须签署“同意免试部分科目”审核意见，以示

负责。根据人事部办公厅人办发[1996]52号文件规定，省职改

办将在发证前对各市、州报考人员进行审查，凡不符合报考

条件的合格人员，一经查实，将取消其资格并追究有关单位

当事人的责任。 （二）“报名信息卡”由各地人事考试部门

自行光电阅读，有条件的市州须采用数码照像或扫描照片，

照片统一为JPG压缩格式，大小控制在10KB以内，文件名以

市、州代码（2位） 报名点代码（2位） 报名序号组成。各地

人事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认

真做好参考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档案号、类别、级别、

科目、学历、所学专业及代码等报名信息数据的审核核对，

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准确无误的报名信息打印清样及数据软盘

，连同《资格考试登记表》一并报送省人事考试院。省人事

考试院不再对各地的报考信息逐人进行校核。 我省2007年度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务工作由省人事考试院负责组

织实施。各地人事、建设部门要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密切

配合，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 1

、2007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2、2007年度二

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代码表 3、资格考试登记表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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